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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民生新规开始施行
[上海]

● 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市房产税房产原
值减除比例的通知》执行

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市房产税房产原值
减除比例的通知》（沪府规〔2019〕5 号）明确，自 2019 年
1 月 1 日起，本市按照房产余值计算缴纳房产税的纳税
人，房产原值减除比例调整为百分之三十。经评估，本市
继续实施调整后的房产税房产原值减除比例，自 2024
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

●《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》
施行

为有效推进本市大气环境治理和节能减排工作，促
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，市政府办公厅近日转发了
市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制订的《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
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》。《实施办法》自 2024 年 1月
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《实施办
法》明确对消费者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继续给予政
策支持。《实施办法》明确，对已纳入《道路机动车辆生
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或国家其它相关车型目录，在本市
使用的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，包括进口新能源汽
车，可享受《实施办法》相应政策支持。

●《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
品目录（2023 年）》执行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医保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
于印发<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
目录（2023 年）>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3〕30 号）要求，进
一步保障本市参保人员基本医疗，规范本市基本医疗保
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用药支付管理，《上海市基本
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23 年），自
2024 年 1月 1日执行。

●《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》施行

《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》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
行。《条例》共十二章六十九条，定位为我市体育领域综
合性、基础性法规，在全民健身、青少年和学校体育、竞
技体育、体育赛事、体育产业、体育组织、体育设施、保障
措施、监督管理等方面都作出了制度安排，为提升市民
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，加快推进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
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。

● 《上海市民政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
处罚清单》施行

为规范开展本市民政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
行政处罚工作，根据本市《关于全面推行轻微违法行为
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指导意见》的要求，结合工作实
际，市民政局近日制定了《上海市民政领域轻微违法行
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，本文件自 2024 年 1 月 1
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年 12月 31 日。“轻微不罚清
单”共 12项，包括社会组织 6项、慈善 2项、婚介机构 1
项、志愿服务 1项，以及行政区域界限 1项、福利彩票 1
项。“轻微不罚清单”逐项明确了轻微不罚事项对应的

违法行为、相关法律规范和不予行政处罚情形（需同时
满足）。

●《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指南》实施

为进一步推动上海老年认知障碍照护体系建设，提
升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的专业化水平，市民政局
制定了地方标准《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指南》于
2024 年 1月 1日正式实施。标准的核心内容框架包括
基本原则、设施空间与支持网络、服务与保障三部分：
“基本原则”提出了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的

工作方针、工作目标，并且结合服务友好、空间友好、环
境友好三个不同的维度明确了指导性原则。“设施空间
与支持网络”重点针对空间及人文环境友好化指明了
方向，主要包括社区支持中心、公共空间、支持网络三个
方面。“服务与保障”侧重于提升服务的友好化，在科普
教育、风险筛查、非药物干预、家庭支持、专业照护、资源
链接等方面明确了具体做法，提出了进行分层分类个案
管理的要求。最后，标准提出了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
的跟踪评估要求。

● 《上海市保基本养老床位统筹及轮候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》执行

为加强保基本养老床位的统筹利用，增强老年人选
择和入住保基本养老床位的便捷性，促进基本养老服务
公平可及，《上海市保基本养老床位统筹及轮候管理办
法（试行）》自 2024 年 1 月 1 日执行。各区首先应当以
街镇为责任单位，保障本区域内经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
估达到入住保基本养老机构（床位）相应等级的老年人
的入住需求。符合《上海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
办法》（沪府规〔2019〕11 号）规定的人户分离老年人纳
入所居住街镇一并保障。

●《上海市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》
施行

《上海市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》，
自 2024 年 1月 1日施行。
医疗机构校验时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将一个记分

周期内累积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记载于《医疗机构执
业许可证》校验记录中。校验期为 1 年的医疗机构，一
个记分周期内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累积达到 12分及以上
的，或者是校验期为 3年的医疗机构，校验期内三个记
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 36分及以上的，医疗机构在距
校验期满 3个月内的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责令其立即
申请校验，并给予其 1至 6个月的暂缓校验期。
医疗机构在暂缓校验期内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累积达

到6分及以上的，再次校验时应认定其不合格，卫生健康
行政部门应注销其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或备案证。

●《上海市司法鉴定项目基本目录和收费标准》执行

为规范司法鉴定收费行为，保障委托人、当事人和
司法鉴定机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上海市定价目录》《上
海市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印发《上海市
司法鉴定项目基本目录和收费标准》，并于 2024 年 1
月 1日执行。

●《乡村民宿卫生要求》等 4 项地方标准实施

市市场监管局批准《乡村民宿卫生要求》（标准号：
DB31/T 1429—2023）、《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指

南》（标准号：DB31/T 1428—2023）、《医疗机构吸毒成
瘾认定服务规范》（标准号：DB31/T 1430—2023）、《鸡
毛菜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要求》（标准号 ：DB31/T
1431—2023）4 项标准 1月 1日实施。

[全国]

●全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》施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》自 2024 年 1
月 1日起施行。这部旨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、传承和弘扬
爱国主义精神的法律，共 5章 40 条，包括总则、职责任
务、实施措施、支持保障、附则。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了爱
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，涵盖思想政治、历史文化、国家
象征标志、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、宪法和法律、
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、国家安全和国防、英烈和模范人物
事迹等方面。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
同时，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，并对公职
人员、企业事业单位职工、村居民、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
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，分别作出相应规定。

●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》施行

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》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
施行。《条例》共 7章 60条，旨在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
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，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，为未成
年人网络保护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。重点规定了五方面
内容：一是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制机制；二是促进
未成年人网络素养；三是加强网络信息内容建设；四是
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；五是防治未成年人沉迷网络。

●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

财政部、税务总局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3年第
10 号公告，对购置日期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
12 月 31 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，其中，
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免税额不超过 3万元；对购置日期在
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新能源
汽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，其中，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减
税额不超过1.5 万元。购置日期按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
票或海关关税专用缴款书等有效凭证的开具日期确定。
享受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新能源汽车，是指符合新能
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的纯电动汽车、插电式混合动力
（含增程式）汽车、燃料电池汽车。新能源乘用车，是指在
设计、制造和技术特性上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
李和（或）临时物品，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最多不超过 9
个座位的新能源汽车。

●《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》等标准实施

2024 年 1 月 1 日，《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
池和电池组安全技术规范》《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
求》《耐热玻璃器具的安全要求》《服装用皮革》《农村
低压安全用电通用要求》《城市综合管廊标识设置规
范》等国家标准将开始实施，为保障百姓的生活安全和
提升皮革服装的品质提供支撑。

� � � �新年第一天，一批新规定和新举措也将开始施行：《上海市市重大工程建设
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关于支持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
（试行）》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市房产税房产原值减除比例的通知》《上

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》……还有哪些新规将
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？

2024年 1月 1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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